附件4：
仑苍镇安全生产标准化提升专项行动固本强基进展情况月报表（一）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填报
单位
类型
	 企业数量（家）
	创建提升数量（家）
	样板村（社区）数量（个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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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党员模范岗︵个︶
	青年突击手︵个︶
	工人先锋岗︵个︶
	巾帼示范岗︵个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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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.各填报单位按照各自所属的单位类型进行填报；2.各村（社区）填报的数据应包含本辖区各行业领域的数据；3.自评企业指未经定级（达标）评审，只完成内部自评的企业；4.地标指的是泉州市本级地方标准，统一按不分级达标统计；5.事业单位生产经营规模参照我镇“三类企业”进行划分，具体由市级行业主管（监管）部门确定；6.企业数量以2023年企业底数为基数据实补缺补漏填报，创建提升数量、标杆数量填写2021年8月以来累计数，其余的填写2024年1月以来累计数；7.表格不应有空白处，若无则应填写0；8.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前上报本月固本强基进展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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